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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2ZX2019016、日期为2019年10
月 17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合计 78,007,
739.92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12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10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

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浙江普飞鞋
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10月15日）

合同编号

90052014280273、90052014280279、90052014280284、90052014280296、90052014280365、90052014280373、90052014280380、
90052014280417、90052014280419、90052014280531、90052014280548、90052014280549、90052014280556、90052014280560、
90052015280044、90052015280067、CD90052014880161、CD90052014880163、CD90052015880023、CD90052015880024

本金

78,007,739.92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

担保人

保证人：福建省恒盛鞋业有限公司、福建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余银麟、张聿敏、胡崇萍、姚钰 抵押：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名下温
州中国鞋都产业园区的厂房、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担保

备注

/

杭州衡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黄志刚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黄志刚与杭州衡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黄志刚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衡衍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黄志刚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杭州衡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
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衡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黄志刚
杭州衡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5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嵊州市银河铝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凯迪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嵊州市晖腾包装有限公司、嵊州西门冲片有限公司、王奕新、杨忠娟、嵊州市银河铝业有限公司

本金

16,098,298.60

利息

2,663,117.25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19/7/20

（2019）浙0782破37号
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裁定受理浙江省义乌市

江南防雨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泽大
（义乌）律师事务所为浙江省义乌市江南防雨制品有限
公司管理人。浙江省义乌市江南防雨制品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2019年12月20日前向浙江省义乌市江南
防雨制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接受申
报的地点及电话为：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总部经济园
A5座17楼，联系方式：13586962491（宣律师）。债权人
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浙江省义乌市江南防雨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省义乌市江南防雨制品有限公
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2月24日14：00在义乌市人民法

院第十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11833号

叶栋强：本院受理原告骆会杰为与被告叶栋强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送达本院（2019）浙0782民初11833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5475号

刘季丹、祝盛田：本院对原告陈苏珍与被告刘季

丹、祝盛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刘季丹、
祝盛田归还原告陈苏珍借款人民币2万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损失从2019年7月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
清之日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
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50元，由被告刘季
丹、祝盛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687号
魏荣昌：本院受理原告吴传伟诉被告魏荣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726民初56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
告魏荣昌支付原告吴传伟款项23000元，并支付逾期利
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6月1
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
清。本案受理费213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魏荣昌承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527号

傅昌华、傅国际、傅阳生：本院受理原告刘金红诉你
们之间的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20年2月27日9时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880号
朱美女、郑千军、严金灯：本院受理原告江西比尼

德斯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朱美女、郑千军、严金灯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2日上午
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922号

陈植虎：本院受理原告赵朋飞诉被告陈植虎不当
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2月27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9年11月25日

引以为戒 以案说法

法治漫画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王思勤 黄远

11月21日上午，驾驶员张先生驾驶

白色越野车带着爱人从宁海上高速去宁

波鄞州姜山，小车一直正常在快速车道

行驶。10时50分左右，车子临近鄞州南

高速收费站出口不足5米时，他突然意

识到自己快错过出口了。于是，张先生

连忙减慢速度，想缓缓变道到慢速车道。

突然，他听见车后传来碰撞声，下车

一看，只见后方车道上，一辆蓝色轿车和

一辆白色轿车发生了追尾。虽然事故车

离自己车很近，但是张先生没有发现自

己车上有碰撞的痕迹，便打算开车驶

离。这时，事故车驾驶员钱先生和王先

生上前拦住他，三方就事故起因起了争

执。张先生一再强调，该起事故与他没

有关系，理由是车上没有一点痕迹。随

后钱先生报了警，高速交警立即回复：张

先生不能走，该起事故与其有关，并通知

三方当事人到高速交警大队进行处理。

中午12时50分，三方当事人来到

高速交警队接受处理。一开始，张先生

依旧坚持，该起事故与其没有关系，但

是，当他看到高速交警调取的蓝色轿车

上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片段后，终于承认

了自己的过错。在视频中，清晰地记录

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张先生的车辆在快

要错过鄞州南出口时，突然实线变道，相

邻的蓝色轿车因来不及反应，紧急往左

打方向避让，被后方驶来的白色车撞到，

停在了快速车道内。

最终，高速交警认定，张先生因实线

变道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造成事故的

过错，负该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38条“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规

定，对张先生实线变道造成事故的交通

行为，作出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中介不满客户“跳单”
堵其家门锁眼“解气”

通讯员 包亦明 金蕾

温州市民张先生家房门的锁眼屡屡

被人堵死，装上监控后发现竟是房产中

介在搞鬼。近日，温州鹿城警方侦破一

起破坏居民门锁案件，温州某房产中介

冯某因涉嫌毁坏公私财物被处以行政拘

留7天。

今年8月初，张先生在五马街道金茂

商厦购置了一套住房，可乔迁新居才三个

月，自家门锁眼就接连两次被人用异物堵

死而开不了，每次都要叫开锁师傅上门撬

锁。遭遇两次堵锁眼后，张先生就在家门

口安装了监控探头。不久前的一天晚上7

时许，监控记录下一名女子来到张先生家

门口，用树枝堵住锁眼的过程。经过辨认，

张先生确认这个人正是温州某房产中介冯

某，次日便向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五

马派出所报警。

民警经调查后将冯某传唤到派出所。

起初，冯某拒不承认，不肯配合调查，但在

确凿的证据面前，最终她只好坦白交代。

原来，三个多月前，冯某介绍张先生看了金

茂商厦这套房屋，但在最终签协议的时候，

双方因为中介费数额分歧较大，未能签

约。后来，张先生通过其他中介购买了这

套房子。张先生入住后，冯某多次上门理

论，以张先生违约“跳单”为由，要求其支付

中介费，但都被张先生拒绝了。她因为没

有拿到中介费，心里气不过，就用路边捡来

的树枝堵住了张先生家的锁眼，以达到“解

气”的目的。

警方提醒：中介费纠纷系民事纠纷，双

方可以通过协商调解或司法途径解决，采

取堵锁眼、恐吓等过激行为将构成违法，严

重的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这样做是“赔了

夫人又折兵”，切不可为。

不许伪造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近日通报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抽查情况，结果

显示，有八成以上机动车排放检验

机构存在问题。问题涉及日常管理

松散、车辆信息和基本参数录入随

意、技术人员操作不规范、日常校准

和标定不规范等。个别机动车排放

检验机构甚至存在伪造检验报告等

问题。

新华社 商海春

“我车子没碰到，是不是可以走了？”
高速交警：你不但不能走，还得负全责！


